附件1

泸州市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审批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年月
	
	民族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申请一次性求职补贴对象
	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
	

	
	零就业家庭毕业生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
	

	
	残疾毕业生
	

	
	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
	

	
	脱贫人口中的毕业生
	

	申请人承诺申报情况真实，若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学校意见：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毕业生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情况的，只需勾选其中一种人员类别，并提供相应材料。

附件2

申请类型印证材料

一、由二级学院提供的材料

二级学院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或“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资助管理学生有效数据项目进行查询，批量导出低保家庭毕业生、零就业家庭毕业生、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脱贫人口毕业生名单列表信息，由学校学生管理部门签章后统一作为申报补贴印证材料，要同时提供学生资助系统中的困难类型学生印证材料截图。

二、市内户籍学生提供的材料

申报毕业生类别信息在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未查询到的，市内户籍学生提供《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书》、《泸州市内毕业生申请一次性求职补贴承诺书》（附件4），学校收集信息形成核实表后交市人社部门开展核实，具有多重身份类别的学生选择一种身份提供材料。

三、市外户籍学生提供的材料

申报毕业生类别信息在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未查询到的，市外户籍学生需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以下印证材料：

（一）低保家庭毕业生

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生源地或户籍地街道（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社会（民政）事务部门出具的低保家庭印证材料。

注：

1.印证材料需注明“低保”或“最低生活保障”字样，不得以模糊化用语代替，并明确“低保家庭”认定有效状态。

2.印证材料载明的“低保家庭成员”中应包含申报学生本人，或虽未包含学生本人，但印证材料能说明学生本人是该“低保家庭”的共同生活成员。

3.补贴申报时处于“低保家庭”认定有效状态，或印证出具（出具时间须在毕业学年内）当时状态须为“低保家庭”认定有效状态。 

（二）零就业家庭毕业生

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生源地或户籍地街道（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人社或就业服务部门出具的零就业家庭印证材料（或就业创业证）。

注：

1.印证材料需载明“零就业家庭”字样，不得以模糊化用语代替，并明确“零就业家庭”认定有效状态。

2.印证材料载明人员中应包含申报学生本人，或虽不包含学生本人，但印证材料能说明学生本人是该“零就业家庭”的共同生活成员。

3.补贴申报时处于“零就业家庭”认定有效状态，或印证出具（出具时间须在毕业学年内）当时状态须为“零就业家庭”认定有效状态。 

（三）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

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生源地或户籍地街道（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印证材料。

注：

1.印证材料中需注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字样，不得以模糊化用语代替，并明确“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认定有效状态。

2.印证材料载明人员中应包含申报学生本人。

3.补贴申报时处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认定有效状态，或印证出具（出具时间须在毕业学年内）当时状态须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认定有效状态。

（四）残疾毕业生

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本人的有效残疾证复印件（含首页、照片页及残疾等级页）。

（五）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

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生源地或户籍地街道（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社会（民政）事务部门出具的申报学生本人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印证材料，印证材料需注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认定有效状态，补贴申报时处于“特困人员”认定有效状态，或印证出具（出具时间须在毕业学年内）当时状态须为“特困人员”认定有效状态。

（六）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

1.无法提供贷款合同的可使用电子网签页面截图，截图需要载明贷款时间、贷款人、获批时间等主要信息。

2.学生本人在学期间获得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需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合同主要信息页面，页面需载明贷款时间、贷款人、获批时间等主要信息，不能提供贷款合同可提供相同载明信息的电子网签截图。

3.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人为学生家长的，需提供户籍印证。

以上材料需带有“国家助学贷款”字样，不得以模糊化用语代替。国家助学贷款核准批拨日或贷款期信息须处于本学历就读期间。

（七）脱贫人口中的毕业生

由申报学生本人提供生源地或户籍地街道（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脱贫人口”印证材料。
注：

1.印证材料中需注明“脱贫人口”字样，不得以模糊化用语代替，并明确“脱贫人口”认定有效状态。

2.补贴申报时处于“脱贫人口”认定有效状态，或印证出具（出具时间须在毕业学年内）当时状态须为“脱贫人口”认定有效状态。

附件4-1

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书
按照《四川省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9〕38号）等相关规定，本机关就申领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所需要的家庭困难类型证明材料采用书面承诺方式办理的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采用书面承诺方式替代的证明材料及拟证明的事实

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申请人家庭所属困难类型等事实。

二、相关证明材料设定的依据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7）983号）：“各学校要以学籍归属为原则，做好接受毕业生申请和资格审查等具体工作，既要防止遗漏，也要杜绝虚报冒领”。

三、申请人书面承诺内容

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申请人家庭所属困难类型等。

四、申请人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不予核准；

（二）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进行处罚；

（三）将申请人失信信息记录在案并报送公共信用工作机构。

五、其他

本机关将通过部门间核查和事后抽查等方式对书面承诺事项进行核实，核实情况与申请人承诺不一致的，将由申请人提供补证材料，补证材料不齐的，本机关将按规定不予办理。

附件4-2
泸州市内毕业生申请一次性求职补贴承诺书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
	　

	专业
	
	班级
	

	联系电话
	
	
	

	家庭主要成员

	父亲
	
	身份证号码
	

	母亲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所在家庭属于困难类型（由申请人本人手写）：



	备注：1.低保家庭；2. 脱贫家庭；3.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4.残疾人；5.特困人员；6.零就业家庭；7.脱贫人口。

	本人承诺：

一、以上表格内的信息全部真实。

二、已知晓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认为自身能满足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本人承担，并同意将相关信息作为不良信息报公共信用工作机构记录到申请人的信用档案，接受相关部门的失信联合惩戒。

五、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